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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非现金资产业

绩补偿相关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部《关于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非现金资产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

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12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

们就问询函中的以下问题进行了核查： 

8.公司 2018 年度亏损 18.28 亿元，2019 年 1-9 月亏损 2.85 亿元，本次业

绩补偿相关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影响重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结合上述存在的

多项疑点情况，执行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慎核

实相关业绩补偿金额的经济利益可实现情况，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恰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就该等事项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可能影响出具专

项意见。 

一、核查情况 

问询函中所提及的业绩补偿方案，是上市公司与业绩补偿方拟议中的方案。

罗永斌先生拟用于业绩补偿的非现金资产，为共青城大禾的全部出资份额。共青

城大禾是合伙企业（截至本回复日为刘少林先生、李芸女士所有），其主要资产

是其控股子公司海南大禾置业有限公司（共青城大禾持股 60%）持有的 10 宗土

地使用权。  

按照问询函的要求，截至本回复日，我们针对上述拟进行中的交易进行了以

下核查：  

1、我们与业绩补偿方罗永斌先生与杨军先生分别进行了访谈了解；收到了

杨军先生、刘少林先生与李芸女士分别签署的《关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与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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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律师出具的《关于关联关系核查之法律意见书》，表明杨军先生、

刘少林先生与李芸女士、罗永斌先生之间根据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不存在

上述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所定义的关联关系。 

3、与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查阅上市公司相关公告，查阅上市公司与

相关方拟议中的《业绩补偿协议》、《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并通过公开查询系统和天眼查等查询共青城大禾出资人刘

少林先生、李芸女士的对外投资情况，结合对相关当事人的访谈，确认上述业绩

补偿的安排。 

4、查阅共青城大禾（及其子公司大禾置业）的公司章程、工商档案、征信

报告，实地考察了大禾置业的相关土地情况，对标的资产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访谈，

到海口市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取得和查阅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和所属项目的政

府批复、纪要文件及其他公开信息，检查了拟用于业绩补偿的非现金资产的资产

状况。  

5、查阅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中兴华专字（2019）第 010587 号《审计报告》，结合对标的公司人员的访谈，

了解标的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6、取得和查阅了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评报（2019）第 0829

号）《评估报告》，与评估师进行沟通，了解评估方法和评估假设的依据，以及

在评估过程中的重点关注事项和存在的风险。 

二、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业绩补偿的非现金资产主要为海南大禾置业有限公司的 10

宗土地，业绩补偿利益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相关土地能否按计划获取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换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上述资产评估中的关键评估假设能否按计划完全实

现、项目后续开发能否按计划如期实施以及融资能否全部到位。 

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应当遵循会计准则及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办理，充分考虑

业绩补偿计入当期损益或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情形。在上市公司 2019 年度年

报审计工作中，我们将对该交易（如果完成）予以重点关注，执行进一步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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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比如查看业绩补偿标的资产的工商登记变更过程、与相关律师进行访谈、

聘请评估专家复核评估报告以确定业绩补偿资产的公允价值等。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2 月 27 日 


